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拆除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拆:
	设施名称
	　
	设点单位名称
	　

	设点单位地址
	　
	邮政编码
	　

	申请单位
	　
	申请时间
	  年  月  日

	联系人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警 报 通 信 设 施 主 要 参 数

	设备型号
	　
	安装时间
	年  月  日

	设备类型
	电动(  )  电声(   )        
	安装位置
	　

	附属设备
	无线遥控终端 
	设备编号
	　

	相关说明
	　

	拆除理由

及拆除后

处理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报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    审查意见

	审查意见
	        

          审查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

	
	

	
	

	审核意见
	
         审核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

	
	

	
	

	
	

	审定意见
	   
        审定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
	

	
	

	
	

	结    论
	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 

        负责人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

	
	

	
	

	
	

	备    注
	此表一式四份,区县民防局、申请单位各一份，另两份报市民防局备案。


